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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人身安全小組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二時。 
 
貳、 地點：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八十五號六樓） 
 
參、 主持人：陳委員惠馨、林執行秘書慈玲 記錄：郭彩榕 
 
肆、 出席人員： 

李委員逸洋（請假） 
尤委員美女 尤美女 
周委員月清 周月清 
謝委員園（請假） 
劉委員仲冬 劉仲冬 
紀委員惠容 紀惠容 
中華救助總會 楊維新 
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姚淑文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梁珊華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 黃詠淑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田庭芳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臺北市晚晴婦女協會 
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司法院秘書長 
國防部 程挽華 瞿淑俞 
行政院新聞局 林靜宜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林淑錦 
法務部 柯宜汾 
教育部 
外交部 
經濟部 
交通部 宋建平 
行政院衛生署 劉翠琴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內政部 
營建署 莊桂英 
警政署 黃樹林 林明俊 
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蔡碧霞 
兒童局 蔡本源 李錦菊 
社會司 蘇加添 朱貽莊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祝健芳 董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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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主席致詞：略。 
 
陸、 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內政部社會司 
案由：關於「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本政策方案）建議移由行政院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婦權會）人身安全組之主辦單位（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委員會）主辦案。 

說明： 
一、 台灣地區婦女人身安全一直是威脅著婦女生活品質的重要婦女問題，民國八十五年發生如

彭婉如命案，以及八十六年四月份發生白曉燕命案，使婦女人身安全議題成為全國關心的
焦點。行政院婦權會在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六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即通過政府應制定一套
國家對婦女人身安全保障的政策，用以引導政府部門及民間組織共同推動婦女人身安全的
依據。在行政院婦權會各委員及相關部會通力合作下，本政策方案於八十七年提經行政院
婦權會及行政院院會通過，行政院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五日以台八十八內字第Ｏ二Ｏ七二號
函核定實施。上揭方案計四大項，措施包括性侵害防治、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家庭暴
力防治、性騷擾防治及其它相關保護措施。九十年間內政部依全國婦女人身安全會議決議
及該政策方案七、「評估與檢視」規定進行修正，並於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經行政院修正
核定，修正後措施增為七大項，包括１落實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２推動性侵害犯罪防
治、３加強家庭暴力防治、４進行性騷擾防治、５網路色情防罪防治、６人口販賣防治及
７援助交際防治。 

二、 內政部為加強本方案之執行，於八十八年訂定「內政部推動『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
案』執行績效及獎勵計畫」，並自八十九年起連續三年以書面審核方式實施八十八年度、
八十九年度、九十年度各地方政府執行績效評鑑，評鑑項目計二十三項，評審委員包括本
部常務次長、社會司司長、社會司副司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執行秘書及專家
學者，九十年增加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長乙名。 

三、 查該政策方案實施迄今已逾四年，向由行政院婦權會秘書單位（社會司）負責彙整及幕僚
業務，由於近三年來，行政院婦權會業務日益蓬勃，且依游院長兼召集人之指示，行政院
婦權會應採三層級運作模式，並依議題性質分為就業經濟福利組、教育媒體文化組、人身
安全組及健康醫療組等四組，為落實前揭政策方案，配合婦女人身安全整體推動需要及業
務變動，本案擬移請行政院婦權會人身安全組之主辦單位（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委員會，以下簡稱防委會）辦理，理由如下： 
（一） 就短、中、長程方案而言：本政策方案目前辦理之工作項目計有七大項，依次為：

１落實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２推動性侵害犯罪防治、３加強家庭暴力防治、４
進行性騷擾防治、５網路色情防罪防治、６人口販賣防治及７援助交際防治。經查
第１項原由本司社區及少年福利科主辦，該項業務自九十二年九月起已移由兒童局
主辦，第２３４三項由防委會主辦，第５６７三項在本部部分別由兒童局與警政署
主辦，目前本政策方案社會司已無應負責辦理之項目。 

（二） 就評鑑之執行而言，地方政府迭有反應，除需準備本部主辦之「婦女人身安全政策
及實施方案」執行績效年度評鑑外，亦需準備防委會對地方政府辦理之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業務之評鑑，二項評鑑之重疊性甚高〔查本案二十三項評鑑項目中防委
會負責十七項，其他兒少性交易防制及警政保護措施僅佔六項，約百分之二十六（約
四分之一），在評鑑權重上，亦以防委會為重〕，加重地方政府業務負擔；此外，防
委會針對家庭暴力、性侵害業務評鑑，其評鑑之項目另訂有一套更專業、周延之評
鑑項目。 

（三） 就專業分工而言：社會司婦女福利科主要業務為推動、督導及規劃全國婦女福利服
務工作，並兼辦行政院婦權會秘書處幕僚業務，而防委會係主責辦理研擬家庭暴
力、性侵害防治法規及政策、協調、督導及考核有關機關家庭暴力防治事項之執行、
宣導，並兼辦行政院婦權會人身安全組秘書業務，且防委會執行秘書亦擔任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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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權會人身安全組之召集人，以業務性質及分工而言，本案「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
實施方案」業務宜由防委會主辦較為合宜，除可收整體專業督導之效，並可彰顯統
籌推動整體婦女人身安全政策之意義。檢附九十年核定修正「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
實施方案」乙份。 

四、 有關本政策方案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重點分工表」、「婦女政策綱領」有重疊部
分，經彙整如附件五，請參閱討論。 

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研處意見： 
一、 查「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係於八十八年制定，為確保婦女人身安全政策目標之

達成，案內訂有短、中、長程方案，短程方案所列工作細項實施期程至九十一年底應皆已
完成，中、長程方案期程至九十八年，所列工作項目係原則性宣示，尚無具體應辦措施。 

二、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於九十一年十月通過之重點分工表，採滾動式管理，具體措施
需提歷次委員會議檢視辦理進度，表列人身安全組工作內容與「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
方案」幾乎重疊，另行政院日前原則通過之「婦女政策綱領」，內容將配合檢討「行政院
婦女權益促進會重點分工表」予以落實，項目亦予上揭方案有所重覆，如附件五。 

三、 「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主要幕僚工作要為修正該政策及辦理評鑑，因本政策
中、長程方案及執行細項業涵括於「婦女政策綱領」、「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會重點分工
表」；另如社會司所述，本會就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已有更為嚴格之評鑑制度與周
密之管制考核，其他兒少性交易防制及警政保護措施亦各有考評制度，為相關政策多重繁
複之控管，除造成準備評鑑資料、填列辦理情形行政人員極大工作負荷外，實質意義不大，
爰建議本方案免再辦理列管考核及評鑑。 

  
決議： 
一、 「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移由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人身安全組幕僚單位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主辦，俾使權責相符。 
二、 為避免重複管考增加行政人員工作負擔，有關本方案七、評估與檢視所列工作項目（一）、

（二）部分，請各相關機關（單位）檢視「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之中、長程工
作項目尚未完成部分，將之納入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人身安全組）；至工作項目（三）
評鑑部分，請各相關機關（單位）將目前已辦理之各項評鑑，如：社會福利業務績效考核
（有關兒少性交易、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等），參考「婦女人身安全政策及實施方案」，
充實評鑑項目及指標，並於年度評鑑辦理完竣後，將評鑑報告送交本組委員，不重複辦理
評鑑。 

三、 本案於提報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會前會報告後解除列管。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案由：各機關九十四年度與婦女人身安全相關預算編列情形是否合宜，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內政部召開研商各部會九十四年婦女相關概算編列會議」決

議辦理。 
二、 本討論案為節省會議時間及方便討論，擬分二梯次進行，第一梯次於本次會議討論，單位

及順序為內政部（依序為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社會司、兒童局、警政署、營建
署）國防部、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第二梯次於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假原
地點舉行，討論順序為法務部、教育部、外交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則各十五分鐘），第二梯次會議與會單位可依
前列順序推估時間於討論貴機關預算前十五分鐘到會，機關婦女預算業於第一梯次討論過
者免出席第十四次會議。 

 
決議： 
一、 通案性原則部分： 

（一） 預算編列應以婦女政策綱領各項政策內涵及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各項工作重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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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列出該項政策或工作重點項下各工作內容所編列之預算，方能就各項政策及
工作重點進行評估。 

（二） 各相關機關之聯繫窗口應整合該機關內部各相關業務單位之預算，方能整體顯現各
機關對於婦女人身安全工作辦理情形及重視程度。 

二、 個別性原則部分： 
（一）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預算呈現過於瑣碎，請重新整理。 
（二） 兒童局對於一般預防及特殊兒童之服務工作應並重，請將相關預防性措施列入概算

表。 
（三） 警政署有關婦女人身安全相關預算，九十四年度不宜少於九十三年度，請重新編

列、整理。 
（四） 營建署應依規定格式提報概算，並就如何打造婦女人身安全空間發展創意性方案，

建請與相關專家學者請益討論。 
（五） 行政院新聞局應編列經費辦理與媒體交流相關活動或會議，提供婦女團體與媒體

（含平面、電子）之溝通平台。 
（六）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仍應按格式填列說明婦女人身安全相關預算及辦理事項，並積極

籌辦推動行政機關性別主流化相關事宜。 
三、 請各單位依據前開各項原則，重行檢視、修正九十四年度相關概算編列方式及內容，於九

十三年三月八日前送交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彙辦，俾提會前會報告。 
 
柒、 附帶決議： 
有關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主管人員主管加給案，前經人事行政局於九十二年十
月去文銓敘部徵詢對於本案意見，銓敘部並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函復略以該委員會係依
法設立，與一般因業務需要而設立之各種任務編組之委員會有別，倘於程序補正後，同意支給
委員會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惟據了解人事行政局認為修法為本案唯一解決途徑，無意願以
有前例可循方式讓委員會專案補正程序，委員會主管同仁九十年十月至今之損失無法彌補，另
修法時程難以掌握，同仁權益嚴重受損，爰請該局說明何以無法將委員會主管加給案以專案認
定、修法二途併行之理由提第十九次會議會前會報告，並確定修法完成期限。 
 
捌、 散會：下午五時。 


